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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的投融资渠道及效果分析
———以四川省蓬安县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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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在综述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的投融资源渠道基础上，以四川省蓬安县为例，系统分析了该县集体林权
制度改革中的投融资情况。蓬安县在传统财政渠道基础上，积极探索和实践将信贷和保险等金融产品引入集体林

权制度改革之中，较好地解决了林业投融资难和林农无法抵御大灾大祸的现实问题，促进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

的林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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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体林是我国森林资源，尤其是商品林的重要
组成部分，占总林地面积的６０％以上。长期以来，
我国集体林受林权制度、社会经济发展、科技水平等

的限制，生产力低下，经济效益普遍较低。为盘活集

体林地资源，激发广大林农经营林地的主动性和积

极性，提高集体林地的经营水平和生产力，增加我国

森林资源和效益，从２００３年起，在中央的统筹规划
和领导下，福建、江西、浙江、云南和辽宁等省份率先

开始了集体林权制度试点改革。２００８年６月，中共
中央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

革的意见》，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在全国进行全面

推广。２００９年６月，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中央林



业工作会议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推进到下一新的高

度。以广大农户作为经营主体的集体林经营制度和

政策环境发生了重大转变［１，２］。

我国集体林，大部分是作为商品林经营。商品

林是以市场为导向，经济效益为主导，兼顾生态和社

会效益，故其是具有一定公益性的商品生产。林业

生产周期长、投资大、风险大，资金往往是集体林权

制度改革后，发展林业产业的短板，限制着林改后的

产业发展。林改后，农村集体林的经营和发发生重

大的变革，农村集体林地承包到户，农民成为林业经

营的主体，以往的投融资体系已不能适应新的形

势［２，３］。因此，解决林改新形势下的投融资问题，建

立良了的投融资体系，对林改和后续产业发展，加速

传统林业向现代化林业的根本性转变，推动我国林

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和战略意

义。

１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的投融资渠道

集体林生产经营的投融资渠道主要有：财政渠

道、信贷渠道、保险渠道、林业基金、林业信托和森林

资源资产证券化等。其中，集体林中的公益林部分，

资金来源单一，基本上都 是财政渠道经费。集体林

中的商品林部分，投融资渠道较多样化，以财政渠

道、信贷渠道、保险渠道为主体。林业基金、林业信

托和森林资源资产证券化在集体林投融资中应用很

少［４，５］。

１．１　财政渠道
财政渠道是指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财政获得的集

体林经营资金。是集体林地经营最主要的资金来源

之一。主要包括４部分：
１）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是国家对属于生态

公益林的集体林进行生态效益的经济补偿。《中央

财政林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财农［２０１４］９号）》规
定：集体和个人所有的国家级公益林的森林生态效

益补偿标准为每年每公顷２２５元，其中管护补助支
出２２１．２５元，公共管护支出３．７５元。集体和个人
所有的国家级公益林管护补助支出，用于集体和个

人的经济补偿和管护国家级公益林的劳务补助等支

出。

２）天然林保护工程费用中的生态公益林造林
费、管护费：对于被界定为生态公益林的集体林，国

家通过天然林保护工程，对造林费和管护费进行补

助。

３）退耕还林工程中对农民的种苗、粮食和现金
补助：

２０１４年启动了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６月份，
国务院正式批准了《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总体方

案》，提出到２０２０年将全国具备条件的坡耕地和严
重沙化耕地约２８２．７万ｈｍ２退耕还林还草。
４）林业补贴
林业补贴是指用于林木良种培育、造林和森林

抚育，湿地、林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沙化土地封禁

保护区建设与保护，林业防灾减灾，林业科技推广示

范，林业贷款贴息等方面的支出。涉及集体林的林

业补贴有：

（１）造林补贴。对含农民、农民专业合作社在
内的造林主体进行人工造林、更新和改造，面积不小

于０．０７公顷的给予适当的补贴。
（２）森林抚育补贴。农民或农民专合社对集体

和个人所有的公益林中的幼龄林和中龄林进行森林

抚育，可以申请该项补贴。

（３）林业科技推广示范补贴：是指用于对全国
林业生态建设或林业产业发展有重大推动作用的先

进、成熟、有效的林业科技成果推广与示范等相关支

出的补贴。补贴对象包括农民专业合作社，但不能

针对林农个人。

（４）林业贷款贴息补贴：是指中央财政对各类
银行（含农村信用社和小额贷款公司，下同）发放的

符合贴息条件的贷款给予一定期限和比例的利息补

贴。林业贷款贴息补贴的对象包括农户、农民专业

合作社、林业龙头企业等。

１．２　信贷渠道
农村集体林中商品林的融资主要是以市场为导

向，开展商品生产，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在资金投入

上以经营者为主体。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以后，山

林确权到户，农民利用林权，获得信贷资金支持成为

一条重要的融资渠道［６］。

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以前，林业贷款的主要形

式是贴息贷款、林业小额信贷、政策性贷款等；在集

体林权制度改革以后，除了上述贷款形式以外，林权

抵押贷款成为林农最直接最有效的融资手段之一。

目前，国内开展林业贷款的金融机构主要包括政策

性银行、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等［７］。通过信贷渠

道投放林业资金的政策性银行主要是中国农业发展

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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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权贷款方式多样，既包括财政贴息贷款、政策

性银行贷款也包括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的林权抵

押贷款、林业小额信贷等多种形式。贷款模式也不

尽相同，既有传统的林权证直接抵押贷款模式，也有

经过发展变化的政府信用或担保公司担保加林权抵

押贷款、林业产业化企业加林农双重林权抵押贷款

模式。

１）林权证直接抵押模式：它是林权抵押贷款最
基本也是最原始的模式，是由林权所有人以林权证

作为抵押直接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

２）林业大户或林业企业加林农的抵押贷款模
式：具体是由林业大户或者林业企业以自身资产或

所拥有的林权为抵押向金融机构贷款，然后，林户再

以自身所拥有的林权证为抵押向该大户或林业企业

二次借款，而通过银行所贷资金均由林业大户或林

业企业来承担［１０］；

３）政府担保与林业大户或林企相结合的模式：
这种模式是由政府作为担保，以国有资产公司为借

款人，利用自身信用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林业大户

或林企再按一定的方式和规定向国有资产公司提出

贷款申请，从而获得一定贷款；

４）民间担保公司与林权反担保相结合的贷款
模式：具体是由林业大户或者其它投资者通过入股

的形式成立担保公司，按金融机构发放贷款金额的

一定比例，收取相应的费用作为担保费并承担。

５）林农联保与林权抵押相结合的模式：这种模
式借鉴了农户联保贷款的原理，林农通过多户联保

的方式，向当地金融机构申请联保贷款。

１．３　林业保险渠道
林业具有投资周期长、风险大等固有特点。林

权抵押贷款和林权担保贷款等融资方式在实施中，

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至关重要。因此，森林保险对

支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拓宽林业投融资渠道，防范

林业金融风险，推动林业产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当前，商业保险公司是政策性森林保险的市

场供给主体［８～１０］。不同省市开展森林保险业务的

保险公司有所不同。福建和江西省主要是人保财险

公司，湖南省是人保财险公司、中华联合财险公司分

县，浙江省是由人保财险、太平洋财险、永安财险、安

信农险以及大地财险５家保险公司，云南省则是阳
光财险云南省分公司，辽宁省则是由人保财险、中华

联合财险和安华农险３家保险公司。
四川省于２０１１年在全省６８个县（市、区）试点

森林保险；２０１３年《农业保险条例》实施，对森林保
险金额浮动、参保人和担保公司权利及义务进一步

明确；２０１４年出台《四川省森林保险实施规程（试
行）》、《四川省森林保险灾害损失认定标准（试

行）》，明确基层林业主管部门的定损、评估职能，确

定森林火灾、有害生物、森林保险灾害、干旱以及其

他自然灾害等四种类型灾害可获理赔。四川省当前

实施的只有森林综合保险，其他森林保险尚未开展。

各地可通过政府采购、比选、综合评定、招投标等方

式，按“优胜劣汰”原则自主选择承保机构。其他森

林险种，如国家保护野生动物对公民财产及人身安

全危害保险、珍稀保护动植物驯养繁殖保险、特色林

（副）产品生产保险和核桃、花椒保险等其他林业特

色保险品种尚处于研究和探索阶段。《四川省森林

保险实施规程（试行）》的出台，是对我省公共财政

支持林业制度的有效完善，对规范我省森林保险经

营行为、促进我省森林保险工作规范健康持续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１１］。

１．４　其它投融资渠道
其他融资渠道主要包括林业基金、林业信托和

森林资源资产证券化。由于目前我国的集体林权制

度改革尚未完全完成，林权流转的制度不完善，相关

的法律、法规也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因此，通过这些

融资渠道并不能有效融资［１２］。

２　蓬安县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概况

蓬安县，位于四川省东北部，南充市下辖县，地

处嘉陵江中游。总人口７３万，辖３９个乡镇。蓬安
县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从２００８年正式启动，范围涉及
全县３９个乡镇，５９８个行政村，５个居民委员会，
４８５６个村民小组，１３８３３３户，落实林权产权１３８３３３
户，面积２５１４３７ｈｍ２，其中用材林２５０２４ｈｍ２，防
护林２０２４５７ｈｍ２，特用林 ０６３ｈｍ２，薪炭林 ７８
ｈｍ２，经济林２３８０６ｈｍ２，其他 ６７ｈｍ２；发林权证
１３８３３３户，１５８３８２本，发证宗地数５８５６６５宗。在完
成全县集体林地确权颁证后，即开始进行配套改革，

构建林改后新形式下的有效的林业投融资体系是林

改配套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３　蓬安县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的投融资体
系

　　 在继续贯彻落实和加强财政渠道资金对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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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权制度改革的支撑的基础上，重点构建和加大了

信贷和保险等金融产品对林业建设和生产的支持，

构建了较为完善的林业投融资体系。

３．１　财政渠道的资金来源
包括前述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天然林保

护工程资金、退耕还林工程资金、造林补贴、森林抚

育补贴、林业科技推广示范补贴、林业贷款贴息。

（１）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２０１４年，四川省省
级公益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标准调增到每年１８０元
·ｈｍ－２，加上天保工程二期公益林每年 ４５元·
ｈｍ－２管护补助，省级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标准为每
年２２５元·ｈｍ－２，与国家级公益林生态补偿标准一
致。

（２）天然林保护工程资金：执行《天然林资源保
护工程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财农〔２０１１〕１３８
号）的相关规定：天保工程区内集体和个人所有的

国家级公益林，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的

标准为每公顷每年１５０元；集体和个人所有的地方
公益林管护费补助标准为每公顷每年４５元。

（３）退耕还林工程资金：新一轮退耕还林的补
助标准是每公顷２２５００元，其中种苗造林费４５００
元、现金补助１８０００元，分第一、第三、第五年３次兑
现。退耕还草每公顷补助１５０００元，补助资金分两
次下达，每公顷第一年９０００元（其中种苗种草费
２２５０元）、第三年６０００元。

（４）造林补贴：乔木林和木本油料林每公顷补
贴３０００元，水果、木本药材等其他林木、竹林每公顷
补贴３０００元；迹地人工更新、低产低效林改造每公
顷补贴３０００元。

（５）森林抚育补贴：补贴标准为平均每公顷
３０００元。

（６）林业科技推广示范补贴：符合条件的集体
林经营实体（专合社、公司）申请，相关林业部门审

批立项。

（７）林业贷款贴息：中央财政年贴息率为３％。
林业贷款期限３ａ以上（含３ａ）的，贴息期限为 ３
年；林业贷款期限不足 ３ａ的，按实际贷款期限贴
息。对农户和林业职工个人营造林小额贷款，适当

延长贴息期限。贷款期限５ａ以上（含５ａ）的，贴息
期限为５年；贷款期限不足５ａ的，按实际贷款期限
贴息。

３．２　林业信贷产品
蓬安县开展林业信贷业务的金融机构有４家，

分别是：蓬安县农村信用社、南充市商业银行、中国

邮政储蓄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提供的信贷产品有

３种：第一种是林权抵押贷款，第二种是小额贷款，
第三种是财政贴息贷款。在林权抵押贷款中，目前

开展的有３种模式，即林农林权证直接抵押贷款、林
业大户或林业企业加林农的抵押贷款模式、政府担

保与林业大户或林企相结合的模式。其他２种林权
抵押贷款模式，即：民间担保公司与林权反担保相结

合的贷款模式、林农联保与林权抵押相结合的模式，

在蓬安县尚无开展。

３．３　林业（森林）保险产品
蓬安县提供林业政策性保险的保险公司只有一

家，即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由其提供

的森林综合保险，对符合《四川省森林保险实施规

程（试行）》、《四川省森林保险灾害损失认定标准

（试行）》规定的四种类型的灾害进行保险。这四类

灾害分别是：（１）森林火灾；（２）林业有害生物；（３）
暴雨、暴雪、暴风、洪水、滑坡、泥石流、冰雹、霜冻、雨

雪冰冻；（４）干旱。森林综合保险分为两类：即公益
林险种和商品林险种。其中公益林保费为每公顷

９７５元，费率为０１３％，保额７５００元·ｈｍ－２；商品
林保费为每公顷１８元，费率为０１６％，保额１１２５０
元·ｈｍ－２。全县暂未提供其他林业特色保险业务。

４　蓬安县将金融产品引入集体林权制度改
革的主要措施

　　２００８年以来，蓬安县积极将金融产品引入集体
林权制度改革，采取“政府搭台、金融出资、林农出

力”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广大林农、大户、

专合社和企业开展集体林经营的资金问题，推动全

县林业成片化、规模化、专业化发展，实现了金融机

构增收、林农致富、政府受益的良好效果。蓬安县将

金融产品引入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主要措施是：

一是战略合作先行。按照“金融投入为主、合

作互惠共赢”的原则，引导金融机构扩大林业信贷

规模，积极支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２００８年以来，先
后与邮政储蓄银行、南充商业银行、人保公司等金融

机构签订战略框架协议，资金额度达３亿元。
二是三方勘验确权。建立“金融机构、林改人

员、林农”三方勘界登记制度，由金融机构工作人

员、林改工作小组成员、林农多方权利人组成勘界小

组，现场踏勘全县林地，对权属不明的林地，一律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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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解决争议、当场签字确权，确保登记确权准确全

面。２００８年以来，先后勘界登记林农１３万户、确权
林地２４万ｈｍ２。

三是双向谈判。金融机构、林业部门全面摸排

林农资金需求意愿，对发展意愿强烈、资金不足的林

农，实行“当面谈判、协商合作”，以林农的林地林权

为质押，现场签订公平公正的信贷合同，由金融机构

给予较高额度的贷款支持和保险额度，切实保障林

农发展壮大林业产业。

５　蓬安县将金融产品引入集体林权制度改
革后取得的成效

５．１　总体情况
随着蓬安县持续将金融产品引入集体林权制度

改革，多方整合社会资源，较好地解决了林业投融资

难和林农无法抵御大灾大祸的现实问题，全县林业

发展呈现林农增收、生态增绿、经济增效、企业增绩、

政府增信的良好局面。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三年间，累计
信贷产品支持林业共计 ４５１亿元人民市，其中
２０１６年１８３亿元，２０１５年１４７亿元，２０１４年１２１
亿元。保险产品近三年共计：３４１万元，其中 ２０１６
年１６０万元，２０１５年１２１万元，２０１４年６０万元。截
止２０１６年底，蓬安县落实林权抵押贷款８９宗，面积
０１２万 ｈｍ２，贷款金额９００万元。全县森林保险达
７７０００宗，投保面积２２万ｈｍ２，保费１６０万元，保额
３９０００万元；农民收入中林业收入由７００元增加至
８２０元，农民收入中林业收入比重也由２０％提高到
３３％。

通过信贷支持和保险保障，激发了林农的积极

性，吸引了社会存量资金，实现了林业生产力、林业

经济收入双提升。全县林下经济产值实现约１２亿
元，共有３９个承包大户、１１个企业从事林下种养
业，户均收益２８１３余元，带动和拉动相关产业产值
４８３亿元。目前，全县已成立各类农民林业专业合
作社２９个，入股社员８７２１人，带动农户２万多户，
种植干果１２６万 ｈｍ２，带动发展各类畜禽养殖 ４８
万头（只）；林业专业合作社涵盖林业生产各个领

域，有经果林、蚕桑、苗木、中药材等种植业专业合作

社，还有林下养猪、养鸡等专业合作社。全县活立木

蓄积达 ２８４７９万 ｍ３，林木绿化覆盖率达到
３６０３％，被评为四川省绿化模范县，林农年人均增
收１２０元。

５．２　典型案例
１）蓬安县高庙乡高庙花谷特色养殖农民专业

合作社杨芳勇，承包林地８０ｈｍ２，其中５３３ｈｍ２发
展林下经济，主要栽植玫瑰、芙蓉、香樟等经济作物。

目前，相继投资６０００万元，建成了集健康养老、旅游
观光、花卉种植、特种林木栽植一体的林业经济园。

截止２０１６年底金融机构向其贷款２０００万元，每年
财政贴息１００万元，支持其发展。公司购买林业保
险１０万元，确保生产经营无忧。经过几年的发展，
２０１６年创收３２０万，带动周边相关产业１．２亿元。

２）南充麦伦农业有限公司占地５３３３ｈｍ２，涉
及碧溪乡、新园乡两个乡镇。主要栽植桢楠、香樟、

杨树、栾树等，２０１６年贷款１８００万元，政府财政贴息
５０万元，支持其发展。目前该公司年收入近１００万
元，带动周边群众致富近千人，解决就业３００人。投
入保险１０万元，成功化解一起林木干死事件，挽回
经济损失２０万元。
３）蓬安县福德镇福寿核桃专业合作社杨仁光

承包林地６６７ｈｍ２，相继投入２０００万元，主栽核桃。
２０１６年，由于前期投入较大，加上天旱，导致经济链
断裂，生产经营陷入困境。面对杨仁光遇到的问题，

政府和金融机构主动伸出援手，向其以林权为质押，

贷款５００万元，帮助其生产。同时，杨仁光购买的林
业保险５万元，保险公司也向其理赔１０万元，解决
其燃眉之急。

４）蓬安县海田乡领头羊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周世莲，承包林地３３３ｈｍ２，主要发展香樟、桢楠、
中药材等，并养殖山鸡。在投入近８００万元后，资金
遇到了困难，生产经营一度遇到极大困难。通过林

权质押贷款５００万元，目前生产经营良好，每年收益
近５０万元。现在其每年主动购买林业保险５万元。

６　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６．１　存在的问题
近几年，蓬安县在传统财政渠道基础上，积极探

索和实践将信贷和保险等金融产品引入集体林权制

度改革之中，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但仍然存在一些

明显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支持力度不够。各金融机构支持额度不

足，林农发展林业的资金需求并没有得到完全有效

满足。

（下转第１６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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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方法：（１）炭疽病：加强栽培管理措施，及时中耕、
除草、施肥，增强树势，提高植株自身抗病能力。

（２）金龟子：幼虫用９０％敌百虫或５０％辛硫磷乳油
１０００液灌注苗木根部杀死；或用 ５％敌百虫粉剂
（１２５ｇ·株 －１～２５ｇ·株 －１）撒于树冠投影的树盘

内，结合中耕、整地翻入土内毒杀，成虫喷施８０％敌
百虫粉剂 ８００倍液或 ４０％乐果乳油１０００倍液。
（３）天牛：加强经营管理，及时剪除病枝烧毁，３～４
月用白涂剂（硫磺粉１ｋｇ、石灰１０ｋｇ、水４０ｋｇ拌成
浆液）刷白涂干，５～６月间人工捕杀成虫。
２．４　成活率调查

通过大枝扦插技术的实施，我们调查了１００株
不同品种、不同树龄的大枝扦插成活率情况，发现实

施了大枝扦插技术的不同品种、不同树龄的油橄榄

树体的成活率都非常高，均达到了９０％以上，说明
该技术能够缩短育苗年限，促进油橄榄提早开花结

果（表２）。

　　表２

品种
６ａ生枝干插扦
成活率（％）

２９ａ生枝干插扦
成活率（％） 长势评价

佛奥 ９６ ９４ 旺盛

莱星 ９３ ９０ 较旺盛

科拉蒂 ９５ ９３ 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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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支持方式不活。条款较多，放贷期限较短，

利息较高，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林农的积极性，阻碍了

林业和林业经济的发展。

三是吸引民间资本不足。因林业前期投入大且

时间长，该县目前还没有一家世界５００强以内的大
型企业进入林业投资，民间资本存量还没有完全盘

活。

６．２　发展建议
针对以上问题，结合蓬安县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和林业投融资现状，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形成常态化的合作机制。金融机构要掌握

主动权，主动与财政、林业等部门建立常态沟通联络

机制，定期组织召开座谈会、联席会、实地联合调查

等，研究解决林农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及时足额将资

金发放到林农手中，支持林农做大做强林下经济产

业，

二是创新工作方式，灵活运用政策。大力实施

一地一策、一林一策等，在尊重林农意愿，满足林农

需求的基础上，利用财政补息、扶贫资金整合等，加

大对林农的扶持。

三是完善金融机构支持林业发展的扶持政策。

充分吸引民间资本，调动社会资源，盘活民间资本存

量，帮助林农发家致富，助推林业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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